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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公司投资境外项目如何办理ODI备案？（建议收藏）在进行海外投资时，中国企业需要获得中国相关主
管机关的核准、备案或登记。本文旨在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时的境内主管机关核准、备案、登记流程进
行整体的梳理和介绍。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涉及的中国境内核准、备案及登记流程大体可归结如下：

一般而言，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主要需要取得三个主管部门的核准、备案或登记，包括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或地方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核准或备案、商务部或地方商务部门的核准或备案、以及国家外
汇管理局地方分局的外汇登记程序。以下分别介绍各个主管部门的核准、备案或登记程序。

1发改部门的核准和备案程序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4年4月8日颁布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9号令”），
对发改委对境外投资项目的核准或备案流程进行了改革，并于2014年5月8日起正式施行。之后，国家发
改委于2014年5月14日颁布了关于实施《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947号
文”），进一步充实9号令，并于颁布之日起生效。此外，国务院于2014年10月31日发布的《政府核准的
投资项目目录（2014年本）》（国发〔2014〕53号）中，对发改委的核准备案权限进一步明确及下放。

根据9号令，境外投资项目采取核准和备案两种形式，但只有两类项目适用核准的管理方式：一类是中方
投资额[1]在10亿美元以上的项目；二是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2]或涉及敏感行业[3]的项目（合称“敏感项



目”）。其他境外投资项目一律适用备案管理。根据9号令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年本）》
[4]的规定，国务院、国家发改委以及地方发改委的具体审批权限如下：

一、核准和备案流程要求

根据9号令，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及以上的境外收购[5]或竞标项目[6]，投资主体在对外开展实质性工作[7]
之前，应向国家发改委报送项目信息报告。国家发改委收到项目信息报告后，对符合国家境外投资政策
的项目，在7个工作日内出具确认函。其他备案项目，无需提交项目信息报告。

就核准项目而言，由国家发改委核准或由国家发改委提出审核意见报国务院核准的境外投资项目，地方
企业直接向所在地的省级政府发展改革部门提交项目申请报告，由省级政府发展改革部门提出审核意见
后报送国家发改委；中央管理企业由集团公司或总公司向国家发改委报送项目申请报告。

对于项目申请报告及附件不齐全或内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国家发改委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报单
位予以补正。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境外投资项目，国家发改委在受理项目申请报告之日起3
个工作日内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有关部门应当自收到征求意见函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意见。国家
发改委在受理项目申请报告后，若确有必要，应在5个工作日内委托有资质的咨询机构进行评估。接受委
托的咨询机构在规定时限内提出评估报告，并对评估结论承担责任。评估时限原则上不超过40个工作日
。国家发改委自受理项目申请报告之日起，对于符合核准条件的境外投资项目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准
，或提出审核意见报国务院核准。如20个工作日不能做出核准决定或提出审核意见的，由国家发改委负
责人批准延长10个工作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报单位。核准期限不包括委托咨询机构评估的时
间。

关于地方企业的核准项目在省级发改委的审核流程，以北京、上海、江苏省和广东省为例，根据其各自
政府公开的办事指南信息，汇总如下：

二、境外投资项目网上备案系统

就备案项目而言，2014年6月22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启用全国境外投资项目备
案管理网络系统的通知》（发改办外资[2014]1386号，下称“《通知》”）。《通知》规定，根据9号令
应实行备案管理的境外投资项目，原则上均通过“全国境外投资项目备案管理网络系统”（下称“备案
系统”）进行申报，但注册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下称“上海自贸区”）的地方企业境外投
资项目除外，下文详述。

备案系统会根据填报的企业类型、注册地和项目中方投资额等信息，自动分送国家发改委或相关省级发
展改革部门受理。具体备案流程如下图所示：

上海自贸区



根据2013年9月29日发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境外投资项目备案管理办法》，早在2013年，
在上海自贸区注册成立的地方企业可以通过其管理委员会进行网上备案。前往未建交、受国际制裁国家
，发生战争、动乱等国家和地区，或国家发改委认定的其他敏感国家和地区投资的项目；涉及基础电信
运营，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大规模土地开发，输电干线、电网，新闻传媒，或国家发改委认定的其他
敏感行业的境外投资项目，不分限额，由上海市发改委初审后报国家发改委核准，或由国家发改委提出
审核意见后报国务院核准。

具体备案流程如下：

三、备案所需材料

1、境外投资项目备案申请表：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名称、投资主体情况、项目公司情况、投资领域、项
目内容、投资规模、投资方式、出资方式、资金用途等。

2、投资主体注册登记文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

3、投资主体股权架构图：可追溯至*终实际控制人。

4、投资主体财务报表：*新年度或半年度经审计财务报表，如投资主体成立时间较短、无法提供经审计
财务报表的，应提供投资主体控股股东、普通合伙人或实际控制人*新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5、投资主体投资决策文件：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议或其他相关决议。

6、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投资协议或类似文件：合资、合作、收购、投标等项目需提供，如无请做说明。

7、投资资金来源真实合规的支持性文件（中介机构或法定机构产生）。

8、境外投资真实性承诺书。

2商务部门的核准和备案程序

根据2014年9月6日颁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门对企业境外投资[8]将实行备案或核准管理。
企业境外投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9]、敏感行业[10]的，实行核准管理，其他投资情形适用备案管理。

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通过“境外投资管理系统”对企业境外投资进行管理，并向获得备案或核准
的企业颁发《企业境外投资证书》，由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分别印制并盖章，实行统一编码管理
。商务部门具体的核准和备案权限如下表所示：



一、核准及备案流程

商务部及地方商务部门关于境外投资的核准及备案流程如下：

二、备案流程图：

三、备案所需材料：

1、境外投资备案表。企业通过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信息服务系统”按要求填写打印，并加盖企业印章
。此文件同时扫描上传到系统中。 

2、对外投资设立企业或并购的相关章程（合同、协议）。复印件加盖公章，外文文件请附翻译件。

3、相关的董事会决议或出资决议。复印件加盖公章。

4、前期工作落实情况说明（包括：尽职调查（仅并购类提供）、可研报告、投资资金来源情况的说明、
投资环境分析评价等）。加盖公章。

5、并购类对外投资需提交《境外并购事项前期报告表》。加盖公章。

6、境外投资真实性承诺书。加盖公章。

3外管部门的登记程序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2009年发布的《关于发布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的通知》，中国企业
境外直接投资[11]的，境内机构向境外汇出的前期费用[12]，需办理境外直接投资前期费用登记；此后，
企业在获得发改部门和商务部门的核准或备案后，办理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2015年2月13日*新《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
的通知》（2015年6月1日生效），自2015年6月1日起，由银行直接审核办理境外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
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通过银行对直接投资外汇登记实施间接监管。

以上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需要获得的主要境内核准、备案或登记程序进行了概括性介绍。根据走



出去的中国企业的企业性质、行业以及交易规模，还可能涉及国资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以及证监会等机
构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需要企业给予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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